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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交易说明及2020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交易说明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木林森”）为公司重要客户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淮安

澳洋顺昌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淮安光电”）股东，一直以来，因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向其销售产品、商品，包括金属材料及 LED 芯片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谨慎性判断，公司将其作为关联方对待，与其发

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预计 2019 年度

与木林森（含其子公司）关联交易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向木林森（含其子公司）销售 LED 产品及金属材料金额合计 41,420.76

万元。 

二、关于 2020 年度与木林森关联交易预计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木林森为公司重要客户，公司将持续向其销售公司产品，2019 年度公司实

际向木林森（含其子公司）销售产品 41,420.76 万元，公司与木林森（含其子公

司）关联交易 2020 年度预计总金额为 60,000 万元。 

（1）2020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交易说明及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

为：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2）公司董事会全体 9名董事参与表决，不存在需要回避的情况。 

（3）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对象木林

森股份有限公司目前非公司股东，如其在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持

有公司股份，则需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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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孙清焕 

注册资本：127,716.8540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LED

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电子产品、灯饰、电子封装材料，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施工；铝合金、不锈钢制作；承接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绿化工程施工；

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注册地：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号 

木林森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3,204,088.94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 956,455.0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95,185.57 万元、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036.45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273,425.29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 998,224.52 万元；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31,107.32 万元、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916.72 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木林森为公司重要客户，一直以来，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其销售产品、

商品，包括金属材料及 LED 芯片等。2016 年 12 月，木林森成为公司子公司淮安

光电参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谨慎性判

断，公司将其作为关联方对待，以后年度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木林森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其财务报表及一直以来的交易情

况，其具有较好的履约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木林森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

的原则进行，不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按市场价格确定；木

林森按市场价格优先采购淮安光电生产的 LED 芯片，淮安光电生产的 LED 芯片按

市场价格优先供应木林森。同时，公司按市场价格向木林森供应金属材料。 

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均根据市场情况、生产经营需要在遵守公平、

公开、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与对方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和交易金额，达成实际交易

前与关联方签订相应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为 LED 封装领域的领先企业，国内主要的 LED 芯片

采购商,公司 LED 芯片产品最大客户，公司向其销售金属材料及 LED 芯片产品。

2016 年 12月，公司引入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参股淮安光电，双方成为紧密的战

略合作伙伴，对公司来讲，有利于保证公司产品销售及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对木

林森来讲，有利于其保证供应链的稳定，双方合作互惠互利。 

2、公司与木林森交易按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上述日常交易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3、木林森为淮安光电参股股东，其作为国内主要的 LED 芯片采购商，公司

将持续优先向其销售 LED 芯片产品。公司目前从事金属物流、LED 业务及锂电池

业务，整体经营规模较大。同时，木林森非上市公司股东，公司董事会成员与木

林森无关联关系，不存在被其控制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



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范围，此类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公允

价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此类经营性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我们事前同意该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